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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省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
1.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2.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
3.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包括下列情形：
✔ 劳动合同期满或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消亡终止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
✔ 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纪、违反规章制度等原因，或虽无过错但不能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
✔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 因用人单位欠薪欠保等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主动解除劳动合同；
✔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4.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注：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即可同步进行失业登记，无需另行办理。
二、河南省失业保险金领取标准
失业保险金标准按照全省一类行政区域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九十确定，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可以适当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
失业保险金标准不得低于所在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得高于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
失业保险金具体标准：
三、河南省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根据失业前失业保险累计缴费时间，按规定核定： 
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每满1年领取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12个月。
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每满1年增领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18个月。
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每满1年增领1个月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24个月。
失业保险金具体期限：
说明：
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
按照规定实行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制度之前的职工个人连续工龄（扣除已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工龄），视同个人缴费时间，计发失业保险金时与实行个人缴费制度之后的实际缴费时间合并计算。
四、河南省失业保险金领取流程
失业人员可以凭个人身份证明或者社会保障卡，通过政府网站、移动终端、自助终端等服务渠道或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现场申领失业保险金。
线上申领流程：
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河南省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社保和“掌上12333”App、微信或支付宝“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平台申领，在各个平台页面搜索栏输入“失业保险金申领”，根据提示信息，完成申领步骤。


